附件2

关于对《通州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区政府于2013年10月31日印发了《通州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通政发〔2013〕46号），该办法现已执行十余年，为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完善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部分内容亟需更新。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以及《北京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京财资产〔2024〕1837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区财政局研究起草了本办法。

二、主要内容

1.《通州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八章四十三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预算收支范围，第三章职责分工，第四章预算编制和批复，第五章预算执行，第六章决算，第七章绩效与监督管理，第八章附则。
2.本办法新加入国有企业名录管理内容为:预算单位应当统计所监管企业的数量、资产权益、损益等情况，建立所监管国有企业名录，并进行动态更新；区财政局汇总建立区级国有企业名录，为收支预算测算提供有效支撑。

3.本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职责分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绩效与监督管理等内容；明确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过程绩效管理和加强绩效指标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使用绩效。

4.明确区属国有企业是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申请和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主体，对区属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应上缴的利润根据行业、企业类型等实行分类收缴，健全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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